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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物权行为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学者正是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

的物权行为、债权行为等具体法律行为形式中才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一上位概念并将

其置于民法总则的地位。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只是全部物权行为理论中很小

的一部分 ,它们是针对发生在买卖、互易和赠与等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行为而提出

的理论。因此不能把否定“买卖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观点发展成为否定整个物权

行为的观点。某种行为为无因行为 ,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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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物权行为是我国民法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非常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

问题。〔1 〕随着物权法制定工作的全面展开 ,关于物权行为的探讨愈发激烈。有的人在争论我

国民法是否承认 (尤其是未来的物权立法应否承认) 物权行为理论 ;〔2 〕有的人在研究物权行

为的性质究竟是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是两者兼有 ;〔3 〕还有的人在争论我国民法是否应当承

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的问题。〔4 〕

初步统计 ,1994 年至 2001 年在全国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的以“物权行为”为题的论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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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参见金星 :《浅析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几个问题》,《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年 3 月 ;何宗泽 :《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安徽广博电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程宗璋 :《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

性原则的探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4 期 ;彭诚信 :《公示公信力与物权行为无因性

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宫邦友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邓

兴广、奚玮、刘远征 :《物权行为独立性之探析》,《河北法学》1999 年第 4 期。

参见李庆海 :《论物权行为的“二象性”》,《法律科学》1999 年第 1 期 ;毛玮、刘蕾菁 :《物权行为理论质疑》,《河南政

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参见前引〔1〕,梁慧星文 ;蒋怀来 :《对我国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重新认识》,《法学》1997 年第 10 期 ;前引〔1〕,李永

军文 ;杨垠红 :《我国物权立法不宜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引进与咨询》2001 年第 2 期 ;李保甫 :《我国物权立法应

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刘兴旺 :《我国物权立法应采纳物权行为制

度》,《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1 期。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论文有 ,梁慧星 :《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 年第 6 期 ;孙宪忠 :《物权行

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 年第 3 期 ;王利明 :《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 年第 3

期 ;赵勇山 :《论物权行为》,《现代法学》1998 年第 4 期 ;李永军 :《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 ?》,《法律科

学》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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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篇 ,物权行为问题在我国民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从其中的一些争论来

看 ,一些学者对所谓的物权行为理论仍然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为澄清物权行为理论问题的实

质所在 ,本文拟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初步的辨析。

一、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 ,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

民法是关于民事权利的法律规范 ,民事权利就是人与人之间直接形成的法律关系以及人

与人之间以物为媒介间接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个人建立民事法律关系

或者实现对一个特定的物加以利用的目的 ,就必须要从事法律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称为“民事

法律行为”) 。在私法领域中 ,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就是法律行为。〔5 〕只有通过法律行为 ,才

能实现个人在私法领域内行为的自由。

“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 ,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

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 ,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克服了大陆法

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 ,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 ,使

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

由原则之间的关系 ,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 ,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

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 ,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6 〕因

此 ,法律行为被称为德国民法典中的精华 ,成为德国以及继受德国民法的国家的基本民法理论

与立法基础。

长期以来 ,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 ?

我们认为 ,这种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这样的问题是在争论我国民事立法中有无出现“物

权行为”字样的话 ,那么以我国的法律条文没有出现“物权行为”这个词为由而认为我国民法不

承认物权行为的理由则无法立足 ,因为我国民事立法中也没有出现“债权行为”这个词 ,并不能

因此断定我国民法也不承认债权行为。于是 ,问题就成为 ,我国民法理论中是否存在物权行

为 ,也就是说 ,在我国民法理论中物权行为是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类型与债权行为相区

分而客观存在。对此我们认为 ,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

的划分 ,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

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 ,〔7 〕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 ,既然有以特定人

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 ,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

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 ,这就是物权行为。任何国家的民法理论 ,只要存在一个债

权、物权等基本民事权利体系的划分 ,那么它在法律行为的分类中就必然有债权行为与物权行

为的区别。对于这一点 ,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说得非常好 ,他说 ,“当民法决定藉法律行为这样

高度抽象的概念 ,而非买卖、租赁这样中度抽象却与生活中的交易概念较为贴近的概念 ,来落

实私法自治的理念 ,又决定把相对的、请求性质的债权 ,与绝对的、支配性质的物权区隔时 ,生

活中的一笔交易可能在法律关系上要拆解为数个行为 ,就已无可避免了。在此一体系下的买

卖 ,既只就财产权与金钱互负移转的义务有合意 ,而非对支配权移转本身有合意 ,则买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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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买受人的物权移转债权 ,和出卖人的金钱移转债权 ,而不能创造物权移转的效力 ,可以说

是逻辑的结果”。〔8 〕因此 ,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

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 ,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

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 ,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

者已经指出 ,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 ,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

的合同。这样一来 ,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 ,因为 ,只作为对债

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 ,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 ,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

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9 〕不仅如此 ,如果彻底否认物权行为 ,还会导致“整个物

权法制度本身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陷入矛盾”。〔10〕

事实上 ,物权行为不仅存在于民法理论中 ,更切切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某

人将其所有物加以抛弃的行为 ,第三人以自己的财产为债务人向债权人设定抵押的行为 ,公民

的遗嘱行为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物权行为。可以说 ,学者正是从现实生活中大量

存在的物权行为、债权行为等具体法律行为形式中才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一上位概念并将其置

于民法总则的地位 ,否则民法总则的规定如何对于一切民事活动以及民事关系具有普遍适用

的效力 ? 有的人说 ,物权行为是“法学家的空想或杜撰”。事实上 ,法学家没有什么空想 ,法律

上的东西都是从现实中来的。如果说物权行为是“极端的法律抽象思维的产物”,“无法为人民

所理解”,那么物权、债权、合同、侵权这一系列民法学概念又何尝不是法学家“极端的法律抽象

思维的产物”,现实生活中普通百姓又有几人能够理解这些民法概念 ?

纵观我国民法学者否定物权行为存在的理由 ,几乎全部集中在对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

理论的攻击上。事实上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只是全部物权行为理论中很小的一部分 ,

它们是针对发生在买卖交易行为 (还包括互易与赠与) 中的物权行为而提出的理论 ,只有在这

一类交易行为中才发生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独立性问题。在买卖交易行为里面 ,先有一个债权

合同 ,后有一个交付行为 ,交付行为就是一个物权行为。只有针对买卖交易行为 ,我们才研究

其中的物权行为是否脱离债权行为而独立存在 ,并进一步讨论物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受其原因

———债权行为 ———效力的影响 ,即所谓的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

总之 ,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 ,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那么 ,关

于物权行为的意义、特点 ,物权行为的构成 (意思表示与交付、登记的关系)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

为的联系和区别 ,一部分交易行为中包含有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时 ,此种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

的结合和分离 (分离原则) ,这种被分离的物权行为和作为其基础行为 (原因行为) 的债权行为

的关系问题 (即有因无因问题)等等 ,都属于“物权行为理论”。所以 , (一部分)物权行为的独立

性和无因性问题 ,只是整个物权行为理论中的一小部分 ,不能把“(一部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问题等同于“物权行为理论”问题。

在我国民法学者中 ,有些学者还是很注意这一点的 ,例如董安生在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一

书中列有“物权行为”一节 (第三章第五节) ,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物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这里

讲的就是一般的“物权行为理论”。又如王轶的《物权变动论》和龙卫球的《民法总论》中都有论

述一般的物权行为理论的部分。再如 ,梁慧星主编的《中国物权法研究》一书中也专有“物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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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引〔1〕,李永军文。

前引〔1〕,孙宪忠文。

苏永钦 :《物权行为独立性与相关问题》,载《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第 27

页。



为”一章 (这一章是他自己执笔的) ,其中对物权行为这一概念也说 ,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和创

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由于将财产行为区分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 ,使法律行为这一概念

更趋精致与科学 ,民法关于法律行为的分类臻于完善。另一方面 ,这一概念的创立 ,亦解决了

民法上尤其是物权法领域某些以物权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法律行为 ,如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

之设定 ,以及所有权的抛弃等行为的性质问题。此等物权的设定行为和抛弃行为本身 ⋯⋯与

债权行为完全不同。⋯⋯由此可见 ,物权行为概念的创立不独在物权法领域有其重要意义 ,而

且就是对整个民法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11〕而该书关于“物权行为概念的理论构成”一

部分 (第 144 —148 页)正是“物权行为理论”的内容 (再下面才又说到无因性问题) 。再如 ,王利

明所著《物权法论》一书中也专门有“物权行为”一章 ,这一章的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说 ,“从罗马

法的上述规则中抽象出的物权行为理论 ,并适用于各种动产或不动产的交易 ,其研究方法本身

是值得怀疑的。”〔12〕人们很可能从这一句话就认为他根本否定“物权行为”这个概念 ,加上下

面的几节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我国民法是否应当采纳物权行为等

问题都作了否定的回答 ,人们更认为他根本否定“物权行为”这一概念 ,但细读他在该书中的论

述 ,他是承认有“物权合同”的。他说 ,这些合同主要是指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承包合同等。这些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债权合同的特点 ,表现在这些合同均以设

立、变更、终止物权为目的 ,且具有特定的形式要件的要求。⋯⋯可以将债权合同不能包括的

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包合同等在学理上统称为物权合同 ,它们和

债权合同一样都属于合同的范畴”。〔13〕既然承认在“债权合同”之外有“物权合同”,当然在“债

权行为”之外也有“物权行为”。不过前者是对合同的分类 ,后者是对法律行为的分类而已。

那么 ,为什么有人会把“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看成是“物权行为理论”问题 ,把二者等同起

来 ,甚至再进一步否定“物权行为”这个概念本身呢 ? 这是因为有的人没有注意到“物权行为”这

个概念本身包含有丰富的内容 ,物权行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在讨

论“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之初 ,没有把讨论进行得那么细致 ,以致对有些问题说得不十分清楚 ,

结果发生了一些误会。因此 ,下面进一步就物权行为的几种情况 (不同的表现形态)加以探讨。

二、物权行为的各种情形

物权行为本身也是复杂的 ,有不同的情形 ,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这一点 ,在过去和现在的民法书中都有学者讲过。例如史尚宽就讲到 ,“物权行为 ,有为履

行因债权行为所生债务而为之者 ,例如为买卖之履行 ,支付价金 ,移转买卖标的之财产权。有

无任何债务而为之者 ,例如地上权或永佃权之设定。有为充备债权之成立要件而为之者 ,例如

为使用消费借贷之成立 ,而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 (要物契约)”。〔14〕胡长清在讲到物权行为和

债权行为的关系时也说 ,“有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时并存者 ,例如即时买卖是。有先有债权

行为 ,后有物权行为者 ,例如不特定之买卖是。有仅有债权行为 ,而无物权行为者 ,例如雇佣

是。有仅有物权行为 ,而无债权行为者 ,例如因不当得利返还原物是”。〔15〕又如龙卫球在讲负

担行为 (实际上即债权行为)与处分行为 (实际上即物权行为) 的关系时 ,认为负担行为与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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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有三种情形 ,即并存关系 ,仅有负担行为而无处分行为 ,仅有处分行为而无负担行为。〔16〕

洪逊欣则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分得更细 ,他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有四种

情形 : (1)两者同时并存 ,如即时买卖、消费借贷、消费寄托等 ; (2)债权行为先于物权行为 ,如通

常的买卖 ; (3)仅有债权行为 ,如雇佣契约 ; (4) 仅有物权行为 ,如因不当得利而返还原物。〔17〕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指出了物权行为可以分为几种情形 ,只不过他们讲得很简单 ,而且都没有把

这种分类同独立性、无因性联系起来。〔18〕

现在 ,我们将这一问题集中论述 ,并将之与独立性、无因性联系起来。

物权行为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形 :

第一种是单独存在的物权行为 , 这种物权行为与其他法律行为 (特别是债权行为) 没有

任何关系。这类物权行为既然不与债权行为发生关系 , 当然不发生所谓“独立性与无因性”

的问题 , 也没有什么“分离原则 ( Trennungsprinzip)”可言。史尚宽对此就曾明确指出 ,

“限制物权之设定 , 定金之交付 , 贷金之交付等 , 不基于债权关系之物权行为 , 系独立为之

者 , 不发生有因无因之问题”。〔19〕这类物权行为也就是胡长清与洪逊欣所说的“仅有物权行

为 , 而无债权行为”的一类 , 他们举的例子是因不当得利返还原物。这也是龙卫球所说的

“仅有处分行为而无负担行为”的情形 , 只不过他举的例子是物权的抛弃。就是对我国“物

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影响极大的王泽鉴也说过 , “物权行为有与债权行为不发生关系的 , 例

如所有权的抛弃”。〔20〕这一类物权行为实际上很多 , 远不只他们举出的这些。但因这些物权

行为既然不发生独立性 (其实它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 的问题 , 也没有所谓有因无因的问

题 , 这一点在我国民法学界被忽视了。

第二种是与一定的债权行为有关系的物权行为。所谓“与一定债权行为有关系的物权行

为”是指 , 这一类物权行为虽然与债权行为有关即发生在一个大的交易系统中 , 但关系不是

那么密切 , 有债权行为并不必然产生物权行为。如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享

有的留置权等均属之。这些物权行为所设立、变更或消灭的“物权”首先是各种担保物权 ,

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担保物权的特点是 : (1) 就担保物权的性质来说 , 其本身具有

“附随性” (或附从性、从属性) 。例如抵押权的成立、处分以及消灭均从属于其所担保的债

权。其所担保的债权如果不成立 , 或已消灭 , 或无效 , 抵押权也失效。从这一点说 , 简直可

以认为关于抵押权的物权行为是“有因”的。但要注意的是 , 设定抵押权也有不以债权已经

存在为前提的 , 例如最高额抵押的情形。(2) 这类物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的关系 , 法律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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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王泽鉴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 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版 , 第 257 页。

史尚宽 :《物权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24 页。

只有台湾学者郑玉波在其《民法物权》一书中论述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时 ,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

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在书中讲到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 ,不外三种 : ①仅有

物权行为而无债权行为者 ,如向友人致送婚礼是 ; ②仅有债权行为而无物权行为者 ,如雇佣是 ; ③有债权行为兼

有物权行为者 ,如买卖赠与等是。以此可知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观念 ,纯属截然两事 ,纵在 ③之情形 ,物权行

为系由债权行为而产生 (如甲与乙订立买卖土地契约 ,而移转土地时 ,则势必先有买卖之债权行为 ,而后始有移

转土地之物权行为) ,两者似不无关联 ,但在德国主义之立法 ,亦使该项物权行为离去债权行为而独立存在 ,是即

物权行为之独立性”。他又说 :“物权行为不基于债权行为而发生者 ,则该项物权行为能否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 ,

即端视该项行为本身能否有效以为断 ,固不发生有因无因之问题。但基于债权行为而发生之物权行为 ,则发生

有因无因之问题”。参见郑玉波 :《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 1982 年再版 ,第 36 页以下。

洪逊欣 :《中国民法总论》,台北 1986 年作者自版 ,第 270 页。

龙卫球 :《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93 页。



明文规定 , 如我国担保法第 52 条规定 ,“抵押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 , 债权消灭的 ,

抵押权也消灭”。第 74 条规定 , “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 , 债权消灭的 , 质权也消

灭”。第 88 条对留置权也有类似的规定。(3) 就这些物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的当事人来说 ,

在债务人以其自身的财产提供抵押时 ,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当事人是一致的 , 在第三人提

供其自身的财产为债务人的债务做抵押担保时 , 物权行为 (设定抵押权的行为) 与债权行为
(如借贷) 的当事人不一致。因而在这两种抵押中 , 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都是明显分开的 ,

所以对此也用不着特别讲什么“分离原则”。总之 , 就这类物权来说 ,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无因性的问题都不发生 , 也就用不着去争论了。〔21〕

第三种物权行为是存在于买卖、赠与和互易这些交易行为中的物权行为。以买卖而言 ,我

们称为“买卖”的活动一般都包括两个阶段 ,先是订立买卖合同 ,再是履行这个合同。这两个阶

段的关系如此密切 ,有时几乎分不开 (在现货交易中更是如此) 。但在民法理论中 ,这两个阶段

又是可分的 ,前一阶段是成立一个合同 ,是债权行为 ;后一阶段是移转标的物 (买卖标的物和价

金)的所有权 ,是物权行为。这就发生了在买卖中是否存在两种行为 ,即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 ,

以及这两种行为的关系的问题 ,并由此引发了所谓分离原则 (区分原则) 以及买卖中物权行为

的独立性和抽象性问题。〔22〕又由于各国立法模式有不同 ,特别是涉及到物权变动的交付和登

记问题 ,事情就复杂起来。

简单地说 ,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可以分为三种 :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 ,买卖就是一个行为 ,订立买卖合同是第一个阶段 ,履行买卖合同
(即移转所有权)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是什么物权行为 (物权合意或物权合同) 。两个

阶段如有不同 ,也只是买卖合同订立与履行的不同。在这种意见里 ,没有什么物权行为 ,当然

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问题。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 ,在买卖交易中有两种行为 ,订立买卖合同是债权行为 ,履行合同

即移转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是物权行为 ,两者应予区分开来 (即区分原则、分离原则) 。二者

虽有联系 (即债权行为是原因行为 ,是基础行为) ,但是它们仍然是相互独立的 ,这就是所谓的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问题。

持第三种意见的人认为 ,买卖中不仅存在应予区分且相互独立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而

且这种物权行为与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在效力上也是“隔断的”。物权行为的效力不以

原因行为的效力为转移 ,这就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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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我们经常引用的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关于物权行为的论述 ,正是针对买卖这一具体交易行为中的物权行为而

提出的。萨维尼于 19 世纪初在柏林大学的讲义中提出 ,为履行买卖契约或其它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契约而

践行之交付 ,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 ,而是含有一项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契约。此后他又在《当代罗马法体

系》一书中指出 ,“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出契约 ,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

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 ,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

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 ,因为他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 :它包含双方当事人对占

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 ,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

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的行为 ,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就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

合被忽略了 ,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来 ,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比如一栋房屋买卖 ,

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 ,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 ,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种契约 ,而且是一个与任

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 ,的确 ,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参见[德 ] K·茨威格特、H·克茨 :《“抽象物权契约”理论—

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 ,《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 2 期。

关于担保物权的这些问题 , 可以参看刘得宽撰写的《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一书中的《担保物权之物权性与

债权性》、《抵押权之附从性与特定性》两文。详见刘得宽 :《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 作者自版 1980 年再版。



上面说的物权行为的第三种情形只存在于买卖、赠与、互易这三种以移转物的所有权为目

的的行为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关于无因性问题的讨论都以买卖为例进行的原因) ,也只是整个

“物权行为”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买卖等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常见和极重要的行为 ,所以特别

受到人们的注意。又由于德国的民法理论和立法采用了区分原则和抽象原则 ,影响到我国 ,这

种理论和立法模式也就受到我国民法学界的关注 ,在我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三、结　语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知道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只是涉及买卖等行为的 ,只是“物

权行为理论”中的一部分问题。但是在民法学著作与论文中 (大概是为了行文的便利) ,都不称

之为“买卖中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而径直称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有人

更因此而发生误会 ,把否定“买卖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观点发展成为否定整个“物权行为”

的观点 ,这样就在一些学者中发生了“究竟存在物权行为这一概念与否”的疑问。现在可以澄

清这个误会了。

再附带说两个问题 ,作为对物权行为讨论的补充 ,供大家继续讨论“买卖中物权行为的无

因性”的参考。

第一点 ,对“物权行为”一词 ,我国有不同的用语。这个词是从德文“Dingliche Gesch ? ft”中

翻译过来的 (与债权行为、亲属行为、继承行为一样) 。有的人翻译为“物权行为”,有的人翻译

为“物权法上的行为”。“物权行为”这一用语较为普遍 ,而“物权法上的行为”一词用得比较少。

我们认为 ,还是采用“物权行为”的用法较好 ,因为“物权法上的行为”容易使人误解为“物权法

中规定的行为”,这样就会发生歧义。

第二点 ,法律行为的无因性 ,即法律行为中无因行为的问题 ,有一点应予注意。有因 (法律

行为)与无因 (法律行为)的区分同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的区分有所不同。法律行为中

哪些行为是单方行为 ,哪些是双方行为 ,是从法律行为本身可以加以认定的 ,是显而易见的 ,不

需要法律作出规定。至于无因行为则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

因行为 ,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 ,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 ,在理论上我们

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 ,但未规定在法律中 ,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人们常说的一句

话“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这是不够确切的。

Abstract : J 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exist in our daily life. I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large amount of

concrete forms of juristic acts , such as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and creditor’s rights , in real life

that scholars have created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juristic acts and placed it in an importation posi2
tion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civil law. The theory on the independent and abstract nature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i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entire theory on juristic acts. It is a theo2
ry created for the acts aimed at changing the ownership , such as buying and selling , exchange and

donation. Therefore , the denial of the abstract nature of the juristic acts in buying and selling

should not be developed into the denial of all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Some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are abstract and must be clearly provided for by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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